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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 

研究生学位论文全员双盲评审办法的通知 

 

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，

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质量意识，逐步建立和完善研

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，我校实行研究生学位论文全员双盲

评审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全员双盲评审的实施对象 

全员双盲评审对象原则上为申请学位的全体博士、硕士

研究生。 

二、全员双盲评审的具体操作 

1、各学院在研究生院规定时间之前提交参加全员双盲

评审的研究生名单。 

2、所有参加全员双盲评审的研究生，按盲审要求，将

学位论文电子稿上传至学校指定的送审平台，并且按要求完

善个人信息后，等待研究生院统一对送审学位论文进行重复

率检测。通过重复率检测的学位论文由送审平台直接送校外

专家盲审。 

3、学位论文初次参加全员双盲评审的费用，由学校统

一支付。盲审不通过，修改后复审的费用由研究生本人支付。

对盲审结果提出异议，进行申诉的费用由研究生本人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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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规则 

1、每篇博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统一送 3 位校外专家

盲审。 

2、论文综合评价的结论实行“等第制”，共分为 A、B、

C、D四个等第。 

A（优）：论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，同意参加答辩； 

B（良）：论文基本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，稍作修改

后同意参加答辩； 

C（中）：论文需作较大修改后再送审，通过后才能参加

答辩； 

D（差）：论文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，不同意参加

答辩。 

3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认定规则 

学位论文的综合评价结论分为两大类： 

（1）不存在异议：综合评价结论为 A 或 B； 

（2）存在异议：综合评价结论为 C 或 D。 

4．存在异议的论文，根据盲审综合评价结论的具体情

况作如下处理： 

有异议论文的处理方式 

初审结果 具体情况 处理方式 

综合评价结论只

有 1 个为存在异

议 

1C 
修改后送原专家复审 

可提出申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D 
延期申请学位 

可提出申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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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结论有

2 个及以上为存

在异议 

/ 延期申请学位 

（1）3 个校外盲审综合评价结论只出现 1 个 C，另外 2

个结论为不存在异议，则允许学生修改或提出申诉。如修改，

则将论文修改 10个工作日后经导师同意送原专家二次盲审,

二次盲审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。二次盲审的结论为不存在异

议，经导师同意可进行论文答辩；二次盲审的结论存在异议，

学生延期申请学位。如申诉，参考以下第 5 条中的申请流程。 

（2）3个校外盲审综合评价结论 1 个为 D，另外 2个为

不存在异议，学生延期申请学位或提出申诉。如提出申诉，

参考以下第 5条中的申请流程。 

（3）3个校外盲审综合评价结论有 2 个及以上为存在异

议，学生延期申请学位。 

5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申诉 

如学生和导师对盲审结果中的评阅意见不认可，且符合

以上认定规则中的申诉条件，需在 5 个工作日内填写《学位

论文盲审结果异议申诉表》，阐明申诉理由，可向所在学位

点提出申诉，由所在学位点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 5 个工作

日内对申诉理由进行评议，做出是否同意申诉并重新送审的

决定。若同意学生的申诉理由,则将评议的详细内容及结果

填写在《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异议申诉表》上,负责人签字盖

章后递交研究生院。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将该生的初审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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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送两位校外专家进行盲审，盲审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。两

位校外专家的综合评价结论为不存在异议，学生申诉成功,

经导师同意可进行论文答辩；两位校外专家的综合评价结论

只要有一个为存在异议，就维持初次盲审认定的结果。 

6．如导师要求在盲审结果出来前进行答辩，必须向所

在学位点提出申请，并承诺“如通过盲审，本次答辩结果有

效；如未通过盲审，本次答辩结果无效”。 

四、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规则 

1．每篇硕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统一送 1 位校外专家

评审。 

2．论文综合评价的结论实行“百分制”。 

3．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认定规则 

（1）总分 75 分及以上的为通过，经导师同意可参加答

辩。 

（2）总分 60 分至 75 分且专项有 D 等或总分在 50 至 59

分的为异议，如导师认为其论文经修改后可参加答辩的，必

须在修改 10 个工作日后，把修改好的论文电子稿重新提交

研究生院送原专家复审。 

（3）总分在 49分及以下的，研究生须延期申请学位。 

（4）导师或研究生认为论文须做重大修改，可提出延

期申请学位。 

（5）如学生和导师对盲审结果中的评阅意见不认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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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在 5 个工作日内填写《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异议申诉表》，

并向所在学位点提出申诉，由所在学位点及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在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诉进行评议，并作出是否建议二次

盲审的决定。若建议二次盲审，则在《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异

议申诉表》上签字盖章递交研究生院，对以上情况，要从严

掌握。之后由研究生院将该研究生学位论文原稿再送两位校

外专家盲审，盲审费用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两位校外专家盲

审综合评价结论只要出现异议，就必须按上述（2）或（3）

处理；无异议，则盲审通过。 

4．如导师要求在盲审结果出来前进行答辩，必须向所

在学位点提出申请，并承诺“如通过盲审，本次答辩结果有

效；如未通过盲审，本次答辩结果无效”。 

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13日 

 


